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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民輔考－地政士考試  

民法概要與信託法概要 

112 年 

一、甲參觀即將落成的建案後，向乙建商購買 A 屋，買賣契約中約定：(一)價金

分 24 期，按月給付，每期應付 20 萬元；(二)甲完成給付 18 期價金後，乙應

先將 A 屋所有權移轉登記給甲，以利甲先裝潢施工；(三)雙方特約若甲有一

期未能如期支付價金，乙方即得解除契約外，並將甲方已支付的價金均沒收

轉為違約金。未料，甲在原訂給付第 21 期價金時，卻因疫情被裁員無法繼

續支付價金，乙依約解除契約，主張甲應移轉登記 A 屋所有權登記予乙，以

回復原狀，並將甲所給付的價金全部沒收充為違約金。甲認為其已繳納逾八

成價金，卻全部被沒收，還失去 A 屋所有權，甚為不公，起訴請求法院減免

違約金，請問法院審理時考量的因素為何？倘經法院審理後，認為甲應負擔

的違約金以契約價金 30%為適當，在乙建商尚未返還溢收的違約金時，甲得

如何維護自己權益？ 

【擬答】 

(一)法院審理違約金減免的考量因素 

違約金係當事人間為確保債務之履行，約定於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，所應

支付之金錢或其他給付。關於違約金之減免，有下列兩種類型，分述如下： 

1.一部履行的減免 

依民法第 251 條之規定：「債務已為一部履行者，法院得比照債權人因

一部履行所受之利益，減少違約金。」法院得依債權人因債務人一部履

行所受之利益，核減違約金。此為法院職權事項，無需經債務人聲請，

法院即得為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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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金額過高的減免 

依民法第 252 條之規定：「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，法院得減至相當之

數額。」本條規定係考量債務人締約時因居於經濟上的弱勢，對於違約

金的數額，只能被動接受。為避免債權人藉過高之違約金約定巧取利益，

乃賦予法院核減之職權。 

關於違約金金額是否過高之判斷，實務見解認為，法院應考量一般客觀

事實，社會經濟狀況、當事人實際上所受損害及債務人如能如期履行債

務時，債權人可享受之一切利益為衡量標準。本題甲因失業無法支付第

21 期價金，導致前 20 期已繳的買賣價金，遭乙沒收充為違約金。由於違

約金已超過買賣總價的八成，且甲尚須依約回復原狀，移轉登記 A 屋所

有權予乙，亦即乙於保有 A 屋所有權的情況下，獲得超過買賣總價八成

的利益，依一般客觀事實，縱使甲給付全額買賣價金，乙售屋之獲利也

不會高達八成，因此違約金金額顯然過高，故法院應依民法第 252 條之

規定，核減違約金。 

(二)乙未返還違約金時，甲得對乙主張之權利 

1.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 

本案經法院審理後，認為甲應負擔的違約金以契約價金 30%為適當，故

違約金減為 144 萬元。甲已支付 20 期價金共 400 萬元予乙，扣除法院核

減後的違約金 144 萬元，就乙溢領的 256 萬元部分，甲得否對乙主張不

當得利返還請求權？ 

依實務之見解，出賣人依違約金約款沒收其已給付價金充為違約金時，

該價金即變更性質為違約金，且不因法院依法予以酌減，致出賣人應返

還之餘額部分回復為價金性質。因此，乙就溢領的 256 萬元，不得主張

基於買賣契約，故屬無法律上之原因所得之利益，甲則受有 256 萬元的

損害，乙的得利與甲受損害間具有因果關係，故甲得依民法第 179 條之

規定，對乙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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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同時履行抗辯權 

乙因甲無法繼續支付價金而解除買賣契約，並請求甲返還 A 屋所有權。

由於甲就乙溢收的違約金具有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，此際甲可否對乙主

張同時履行抗辯？實務有採肯定見解，認為甲得類推民法第 264 條第 1

項，對乙主張同時履行抗辯。然而有否定見解認為，依民法第 264 條第 1

項但書，主張同時履行抗辯之人須以自己無先為給付義務為前提，本題

乙解除買賣契約時，甲的不當得利請求權尚未發生，亦即甲先負返還 A

屋之義務，之後才取得不當得利請求權，因此無法類推適用民法第 264

條第 1 項之規定，主張同時履行抗辯。 

本題乙的 A 屋返還請求權與甲的不當得利請求權，係源自同一契約關係

所生，基於誠信及公平原則，仍應認為具有履行實質牽連之交換給付性

質，此外，為有利當事人紛爭解決與訴訟經濟，應以肯定說為可採，故

甲得對乙主張同時履行抗辯。 

 

二、甲無配偶，有一子丙及一女丁，因認為女兒丁出嫁自有人照顧，丙年紀較小

怕其學壞，乃自書遺囑，內容為甲死亡後將其名下唯一財產 A 地信託予其弟

乙，乙為受託人並得管理處分該地，信託受益人為丙，信託期間為 20 年，

信託關係消滅後信託財產歸屬於丙，請問丁對此遺囑有何權利得以主張？ 

【擬答】 

(一)甲之遺囑信託侵害丁之特留分 

依民法第 1187 條之規定：「遺囑人於不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，得

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。」甲自書遺囑，以丙為受益人，將名下唯一財產 A

地信託予乙，期間 20 年，期滿後信託財產歸屬於丙，其遺囑內容完全剝奪

丁共同繼承 A 地之權利，並侵害丁之特留分。 

(二)丁得就此遺囑信託行止扣減權 

實務與通說認為，侵害特留分之遺囑信託，並非無效，而是被侵害特留分

之繼承人得依民法第 1225 條行使扣減權。 

(三)丁行使扣減權之對象 

依信託法第 1 條之規定：「稱信託者，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

分，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，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，管理或處分

信託財產之關係。」信託財產除本身的財產價值外，還有基於管理處分信



三

民

專

業

輔

考

機

構 

 

 4 

託財產所生的利益，因此，若丁行使扣減權，其行使的對象為何，主要有

兩種說法，分述如下： 

1.信託財產說 

此說認為遺囑信託是將信託財產的所有權移轉給受託人，因此是所有權

移轉的行為侵害了特留分，特留分權利人應對受託人行使扣減權。扣減

的效果是所有權的回復，亦即信託財產成為特留分權利人與受託人之共

有財產。 

2.受益權說 

此說認為，受益人才是真正享有信託財產實質利益之人，而非受託人。

特留分的侵害展現於受益人獲取受益權一事，因此特留分權利人行使扣

減權的對象，應為信託受益人，主張的內容應係受益權的返還。也就是

說由特留分權利人與受益人共有受益權。 

特留分的制度目的應在保障特留分權利人取得現存且絕對的權利，亦即

遺產的所有權，受益權說所主張的共享受益權，與此制度目的相違背，

因此應以「信託財產說」較為可採。故丁應向乙名下的 A 地行使扣減權，

請求法院將 A 地的四分之一分割後分配給丁，乙就 A 地剩餘的四分之三

維持信託關係，為丙之利益於信託期間繼續管理處分 A 地。 

 

三、甲母與長子乙同至 A 公證人事務所辦理意定監護契約公證，約定甲受監護宣

告時，乙允為擔任監護人。後次子丙知悉此事，乃偕同甲母至 B 公證人事務

所辦理甲受監護宣告時，由丙擔任監護人的契約公證，A、B 兩公證人分別

於辦理公證完成後 5 日、10 日以書面通知甲住所地的法院。當甲受監護宣告

時，請問法院應指定何人擔任監護人？ 

【擬答】 

(一)乙、丙得同為甲之意定監護受任人 

民法第 1113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：「稱意定監護者，謂本人與受任人約定，

於本人受監護宣告時，受任人允為擔任監護人之契約。」依當事人自主原

則，意定監護之本人得約定一人或數人為受任人，若受任人為數人時，按

民法第 1113 條之 2 第 2 項：「前項受任人得為一人或數人；其為數人者，

除約定為分別執行職務外，應共同執行職務。」因此，本題甲得分別與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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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丙訂立意定監護契約，依題旨並未為分別執行職務之約定，故乙與丙應

共同執行職務。 

(二)甲、乙於 A 事務所所為的意定監護契約有效成立 

依民法第 1113 之 3 第 1 項之規定，意定監護契約之訂立，應由公證人做成

公證書始為成立。因此，甲、乙的意定監護契約，經甲、乙同至 A 公證人

事務所辦理公證完成，並由 A 於公證完成後 5 日以書面通知甲住所地之法

院，該契約有效成立。 

(三)甲、丙於 B 事務所所為的意定監護契約有效成立 

甲、丙偕同至 B 公證人事務所辦理意定監護契約之公證，合於民法第 1113

條之 3 第 1 項前段之規定。然而有疑問者係，B 公證人於公證完成後 10 日

才以書面通知甲住所地之法院，逾越民法第 1113 條之 3 第 1 項後段「七日

內以書面通知本人住所地之法院」之規定，是否影響契約之效力？依民法

第 1113 條之 3 修正理由，公證人通知法院之目的，在使法院知悉意定監護

之存在，此項通知及期間之規定，乃為訓示規定，倘公證人漏未或遲誤七

日期間通知法院，並不影響意定監護契約之效力，故甲、丙於 B 事務所所

為的意定監護契約有效成立。 

(四)甲受監護宣告時法院應指定乙、丙擔任監護人 

依民法第 1113 條之 4 第 1 項之規定，甲受監護宣告時，法院應以意定監護

契約約定之受任人乙、丙為監護人。 

 

四、甲擬出售名下 A 地，與房屋仲介乙相談甚歡後，當場簽署出售不動產委託銷

售契約書給乙，契約中約定(一)自簽署之日起 3 個月內有效，惟雙方特約優

惠甲得自簽署次日起算 7 日內，不附理由解除契約；(二)若成交，乙的服務

報酬為實際成交價的 5%；(三)相關洽商或通知辦理事項，如以書面通知時，

均依雙方於契約所登載的地址為準。甲返家後覺得與乙簽約太草率，次日即

赴郵局寄發解除該委託銷售契約的存證信函（雙掛號）予乙。惟 3 日後，郵

差將存證信函寄送至契約上乙所登載的地址時，因乙外出而無法會晤，郵差

製作招領通知單置於乙的信箱，經招領逾期而由郵局加蓋「招領逾期退回」

而退回。甲認為已與乙解除契約，於是在 1 個月後自行將 A 地出售並移轉所

有權予丙。乙知悉此事後找上甲，主張甲未依契約約定方式解除契約，甲仍

需依契約規定，視為乙已完成仲介義務，甲仍應支付雙方約定的服務報酬予

乙。請問甲的解除契約效力如何？乙的主張是否有理由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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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擬答】 

(一)甲的解除契約有效成立 

1.甲乙於不動產委託銷售契約書中約定，甲得自簽署次日起算 7 日內，不

附理由解除契約，故甲得依此約定解除契約。又依民法第 258 條規定，

甲行使解除權，應向乙以意思表示為之。 

2.甲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發生效力 

甲寄發解除契約之存證信函予乙，係以非對話之方式，為解除契約之意

思表示。依民法第 95 條第 1 項之規定，該意思表示以存證信函到達相對

人乙時，發生效力。所謂「達到」，係指意思表示已置於相對人可能支

配之範圍，置於相對人居於隨時可了解其內容之地位的客觀狀態。 

然而郵差將存證信函寄送至乙的地址時，因乙外出無法會晤，郵差製作

招領通知於乙的信箱，甲解除契約的意思表示是否到達乙？實務見解認

為，表意人將其意思表示以書面郵寄掛號寄送至相對人之住所地，郵務

機關因不獲會晤相對人，而製作招領通知單通知相對人領取者，除相對

人能證明其客觀上有不能領取之正當事由外，應認相對人受招領通知時，

表意人之意思表示已到達相對人而發生效力，不以相對人實際領取為必

要，亦與該郵件事後是否經招領逾期退回無涉。準此，依題意乙並無客

觀上不能領取存證信函之事由，應認甲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已到達乙而

發生效力。 

3.綜上所述，甲解除契約契約之意思表示已到達乙，故甲的解除契約有效

成立。 

(二)乙主張甲應支付報酬並無理由 

承上，甲既已有效解除與乙間之不動產委託銷售契約，乙即不得再對甲請

求支付服務報酬，故乙的主張應無理由。 

 


